放下石头、公正怜悯、投奔恩典 约翰福音8:1-11
王弟兄
祷告
约翰福音8章1-11节，讲述了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故事：一个行淫时被捉的妇人，被文士和法利赛人拖到耶稣面前，面对死亡的审判。
这段经文（约翰福音7:53-8:11）在一些早期抄本中位置不同，但其内容与约翰福音的主题——耶稣是生命的救主——一致。
神允许这段经文被保留，表明它对我们的信仰有宝贵教导。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进入这段经文。
我们先以启应的方式读一遍经文。
控告者手持石头，试图陷害耶稣；
妇人则在羞耻和绝望中无处可逃。
然而，耶稣以公平的审判和怜悯的心，不仅化解了危机，更彰显了神的恩典。
这段经文挑战我们反省：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看待别人？
我们如何以谦卑和公义对待罪人？
以及，我们自己作为罪人，该如何与天父和好。
下面，我们将从控告者的虚伪、耶稣的公义与怜悯、以及妇人得蒙救赎三个视角深入经文，
特别探讨耶稣如何成就了摩西律法，以及判断、论断、和定罪之间的关系。
愿神的话语光照我们，引领我们活出祂的呼召。
历史与文化背景
本次事件与第七章发生在同一时期，就是住棚节期间，住棚节是犹太人纪念神在旷野供应的节日。
耶路撒冷人潮涌动，圣殿是敬拜和教导的中心，在七章里，耶稣的教导触犯了祭司和法利赛人，他们想抓捕他，但没有成功。
第八日为安息日，耶稣清晨又在圣殿教导众人，这时，文士和法利赛人带来一个行淫时被捉的妇人，试图陷害耶稣。
摩西律法规定，通奸的男女都要被石头打死（利未记20:10；申命记22:22-24），但当时，以色列处于罗马统治之下，罗马法律禁止犹太人自行处决。
利 Lev 20:10 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治死。
If a man commits adultery with another man's wife--with the wife of his neighbor--both the adulterer and the adulteress must be put to death.
这就为法利赛人的陷阱提供了机会：他们问耶稣：“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怎么办呢？”（约8:5）
若耶稣同意石刑，祂违反罗马法律；若说不用处死，祂会违背摩西律法。他们以为这是一个完美的圈套。
这里我们需要知道，摩西律法对审判和行刑的程序上有严格的要求
首先需两三个见证人才能定罪（申命记19:15）
申Deu 19:15 人无论犯什么罪，作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才可定案。
One witness is not enough to convict a man accused of any crime or offense he may have committed. A matter must be established by the testimony of two or three witnesses.
其次在行刑时，见证人们须首先投石，以确保他们的证词真实，
 申17:7 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The hands of the witnesses must be the first in putting him to death, and then the hands of all the people. You must purge the evil from among you.
再次，如果见证人做伪证，他们将受重罚（申命记19:16-19）。
申19:18-20 审判官要细细地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作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
The judges must make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and if the witness proves to be a liar, giving false testimony against his brother,
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then do to him as he intended to do to his brother. You must purge the evil from among you.
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
The rest of the people will hear of this and be afraid, and never again will such an evil thing be done among you.
但法利赛人自己却首先违背了律法：他们只带来妇人，未提男方，也未提供合法的见证人。
1. 让我们先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视角进入故事。他们将一个行淫时被捉的妇人拖到耶稣面前，说：“这妇人是行淫时被拿的。”
他们引用摩西律法：“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怎么办呢？”
表面上，他们寻求公义，但经文揭示他们的真实动机：“他们说这话，是试探耶稣，要得着告祂的把柄。”（约8:6）
他们的虚伪显而易见：
为何只控告妇人？ 摩西律法要求通奸的男女同受处罚。男方在哪里？
见证人在哪里？ 律法规定需两三个见证人才能定罪，但他们未提供任何见证人。
动机纯正吗？ 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视妇人为可牺牲的棋子、是陷害的工具。他们的目标不是维护律法，而是陷害耶稣，使祂在众人面前失去威信。
他们非常自义。以为自己要抓住耶稣的把柄了，却不知耶稣的回应将显明他们的罪。
耶稣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约8:6），这是圣经唯一记载祂写字的场景。
祂写了什么？无人知晓。有人认为祂引用耶利米书17:13：“离弃耶和华的，名字必写在地上。”
也有人猜测祂写下控告者的罪行。无论写了什么，耶稣的沉默表明祂不受操控，拥有神的智慧和时间。
当法利赛人不住逼问，耶稣直起腰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约8:7）
耶稣的话，就是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宝剑，一说出来，就刺穿了他们的伪装。
律法要求在审案，有两三个见证人，才能定案，但现在没有见证人
律法又要求在行刑时，见证人首先投石，以保证见证人的证词是真实的。
但现在没有见证人，既然没有见证人来担保，那么如何保证定案和行刑程序的公正性？
那么就要看，谁是无罪的，只有无罪的，他的断案和行刑才是公正的。但谁敢自称无罪？
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约8:9）。
年长者先离开，或许因他们更深知自己的罪，也更容易意识到这次案件的不公正；
而年轻人的自义也无法抵挡良心的责备，后来也意识到此案的非公正性。
罗马书3:23提醒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控告者原本要审判妇人，却发现自己站在神的审判台前。
在此，我们需要再深究一下约翰福音8:7的意义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除非无罪，否则不可判断？并非如此。
这里有一个司法背景：法利赛人要求对妇人进行行刑。耶稣在约翰8:7的回应指向申命记17:7，挑战他们在程序上的不公正、不可信。
希腊词“无罪”（ἀναμάρτητος, anamartētos）可能指在此事上无辜（例如，未参与罪行或陷害），也提醒所有人皆有罪（罗马书3:23）。
耶稣是用这节经文揭露他们的伪善：他们未依法行事、动机不纯、他们缺少司法上的根基。
这不是普遍禁令：耶稣的问话是针对此情境，并不是说，你要进行判断，就必须首先无罪。
圣经教导我们以谦卑和公义进行判断：马太福音7:1-5警告不可自义论断，但教导先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再帮助弟兄；
约翰福音7:24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哥林多前书5:12-13吩咐教会审判内部的罪，以保持圣洁，但需温柔恢复（加拉太书6:1）。
若约翰福音8:7的意思是：要求无罪才能判断，那么必然的结论就是：因无人无罪，所有判断都将停止，这与圣经矛盾。
耶稣是在呼召谦卑：耶稣要求控告者先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罪，摒弃自义，然后再去判断别人。
没有看清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光景，就去判断别人，这样的判断就会充满骄傲
动机就是要贬低别人、抬高自己，这是就不是判断了，而是论断。
虽然这两个词在英文里都是judge，但在中文里有两个词来表达背后的不同动机：即判断和论断。
2. 现在，我们转向耶稣的视角，聚焦祂如何以公平、正确、无私的审判，
完美平衡了公义与怜悯，成就摩西律法的要求，并教导我们如何以恩典面对罪人。
耶稣是这场风波的中心，也是唯一的无罪者，他的判断最公正，
他是律法的作者，是他定的，在行刑时，见证人要首先投石，
在此情形下，也唯有耶稣有权柄投第一块石头，却选择了怜悯。
为什么呢？
约3:17 因为　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For God did not send his Son into the world to condemn the world, but to save the world through him.
祂完全明白律法，他完全知道这个妇人有罪，也洞悉控告者的虚伪。
但同时他看这个妇人为自己的女儿，既为她陷入通奸罪而痛心，也为她受到不公平的羞辱而同情。
就如约翰福音4章中那个有过六个男人的撒玛利亚妇人，耶稣看她为自己的女儿，对她的遭遇痛心和同情，想来给她一条光明之路，所以专门绕远路来找寻她。
如果我们理解耶稣如何看撒玛利亚妇人，我们就能同样理解耶稣是如何看待这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
耶稣爱她、同情她，耶稣就是她的父，其实在父的眼里，女儿是犯罪了，是该受罚，但此妇人没有不认罪，而且今天受到的当众羞辱，其实已经是很重的处罚了。
其实在耶稣的眼里，那些要陷害他和这个妇人的法利赛人们也是他的孩子们。
如果您是几个孩子的父母，或许经历过这样的场景，一个孩子犯错，被他的弟兄姐妹抓住，在你面前来进行控告，要求你处罚他。
如果您经历过这样的场景，那么您一定会发现：控告者常常是对的，但没有了爱心，
而被告的孩子的确有错，但如果犯错的孩子已经受到了很多打骂、并承认自己是错的，你也就不想再更多地责打了。
对吗？
如果我们能明白父亲的心，就能明白为何耶稣下面对这个妇人的处理是公正的、也是怜悯的。
耶稣的处理成就了摩西律法
耶稣如何成就律法？祂在程序正义、道德要求和救赎目的上完美地履行了律法。
在程序正义上：摩西律法规定通奸者受死刑，但定案需两三个见证人
且在行刑时，见证人首先投石，
法利赛人未带来男方通奸者，也未提供合法见证人，违反律法要求。
所以为保证律法的公正性，就必须要无罪的人出来行刑
耶稣使用这一原则，挑战法利赛人的的司法基础和道德资格资格
结果，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约8:9），无人能投石，案子依法无效。以此成就了律法的程序正义。
也没有触犯罗马法律，完美平衡两种法律体系。
在道德要求上：申命记16:18-20要求“按公义审判……不可屈枉正直”。
法利赛人的偏私——只控告妇人，不告男方，动机不纯——违反这一原则。
耶稣的问话和地上写字揭露他们的伪善，维护了律法的道德标准。
在救赎目的上：律法的核心不是惩罚，而是引导人归向神（加拉太书3:24）。
耶稣对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8:11），耶稣判断她犯了罪，但呼召悔改，赐下新生。
这反映出埃及记34:6-7：“耶和华……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马太福音5:17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
耶稣的怜悯预示十字架上的救赎，承担律法的刑罚（罗马书8:3-4），使信祂的人“不再被定罪”（罗马书8:1）。
罗Rom 8:3-4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For what the law was powerless to do in that it was weakened by the sinful nature, God did by sending his own Son in the likeness of sinful man to be a sin offering. And so he condemned sin in sinful man,
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in order that the righteous requirements of the law might be fully met in us, who do not live according to the sinful nature but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神圣权柄：作为无罪的审判者，耶稣有权执行律法，却选择怜悯，彰显祂作为律法赋予者的权威，指向祂的救赎使命。
耶稣对法利赛人和被抓妇人的处理，展示出他看双方都是自己需要悔改的儿女，这也是儿女教养中的范例。
在这里，我们需要再深究一下约翰8:11. 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既然不定罪，为何又要说不要在犯罪了？不要再犯罪了，是不是意味着定罪了？
 “定罪”与“审判”之间的不同
“定罪”的含义：（κατακρίνω, katakrinō）意指宣判有罪，通常伴随惩罚（如死刑），焦点在司法惩罚。
“审判”的含义：（κρίνω, krinō）意指评判、辨别，范围更广，包括道德评估或法律裁决。焦点在评判。
为何用“定罪”而非“审判”？
如果用审判，可能会误解为耶稣忽视罪行，与祂的道德呼召矛盾。
实际上，当耶稣说，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就是耶稣的评判，就是审判，审判她有罪。
但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是说不刑罚了。
其实，就如上面所说，在父的眼里，这个女儿今天当众受到的羞辱，从此名声大损，这已经是很重的刑罚了。
这样，耶稣就平衡了公义与怜悯。
耶稣的不定罪反映福音的恩典，而祂的审判体现律法的公正，
耶稣呼召悔改，这就是律法的救赎目的（加拉太书3:24）。
3. 最后，我们站在妇人的视角，想象她的处境。清晨，房门被猛撞开，一群壮汉闯入，将她从床上拖出，丢给她一件破袍，拖上耶路撒冷的街头。
她尖叫、挣扎，却无济于事。她的衣服肮脏，头发蓬乱，脸上满是瘀青和泪水。
暴民尾随，嘲笑、指责，她无法辩护，因为她确实被捉奸在床。
她知道律法：她该死。她感到绝望、无助，仿佛一团爬满蛆虫的腐肉，毫无价值。
在众人眼中，她是一个破碎的罪人，没有名字、没有尊严。
或许她是个妓女，或许她因渴望爱而跌倒。
她的过去可能充满伤痛，像莎拉·沃格特的故事。
莎拉曾是一个满口谎言、伤害亲人的少女，她曾对母亲说：“我又没求你生我！别再理我了！”
她的内心被仇恨和自我憎恨吞噬。她一次从高速行驶的车上跳下，试图结束生命，
在医院里，她以为母亲会嫌憎她，但在母亲疲惫而温暖的眼中看见爱，明白了她是宝贵的。
在母亲的爱中找到救赎。
另一个真实的故事是罗萨莉亚·巴特菲尔德（Rosaria Butterfield）。
她曾是一位大学教授，过着与基督教信仰对立的同性恋生活，自认为远离神的审判。
她内心充满骄傲与叛逆，直到一位基督徒牧师夫妇以爱心接纳她，邀请她共进晚餐，耐心倾听她的故事。
他们的爱打破了她的防线，让她遇见耶稣的恩典。
罗萨莉亚悔改信主，生命彻底改变，如今她用自己的故事见证神的救赎。
就像这个妇人，罗萨莉亚从罪的捆绑中被释放，找到新的身份。
耶稣的眼光与众不同。众人视妇人为垃圾，耶稣却视她为自己的女儿，为宝贵的灵魂。
这恩典一定会改变她的人生，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从羞耻中被释放，领受了Agape的圣爱和新的机会。这个妇人在耶稣的怜悯中重获尊严。
诗篇34:18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应用与反思
这段经文对我们有四个实际的呼召，反映耶稣如何成就律法、审判与怜悯的平衡，以及我们如何效法祂：
一．为了防止自己是在判断，而不是论断，请先反省自己的内心，自己的动机是什么？是否是在贬低别人，抬高自己？还是想成就对方得到神的喜悦和祝福？甚至对方得到的祝福比自己得到的更多？
约翰福音7:24说：“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二． 效法耶稣，即使判断对方有罪，也要以怜悯和恩典对待，这表现在言语和行动上。
但同时也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忽视罪。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在怜悯的同时，没有忽视罪？
耶稣的“不要再犯了”这句话，就是标准。
我们的社区中有许多“被捉奸”的灵魂——被定罪、被边缘化的人。
我们是投石，还是以爱心引领他们归向神？
三．走出过去，领受恩典
妇人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过去多么破碎，耶稣的恩典都能带来新生。
或许你被罪和羞耻捆绑，觉得自己毫无价值。
但想想耶稣是如何对待撒玛利亚妇人和这位被抓的妇人，耶稣会怎么对我们说话？既被罪疚感缠绕的我们。
耶稣的回答是：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8:11）
罗马书6:23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但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今天，接受祂的赦免，走出过去的阴影，活出祂所赐的新生命。
四．活出悔改，见证恩典
耶稣对妇人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恩典不是犯罪的借口，而是改变的动力。
哥林多后书3:17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
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我们被呼召活出分别为圣的生命。
你是否愿意回应这呼召？
放下石头、公正怜悯、投奔恩典、分别为圣？
结束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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